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177號

原      告  陳懿茱

訴訟代理人  沈宏裕律師

被      告  千瑞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法定代理  

人即清算人  張麗郁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代墊款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23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千瑞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玖拾

肆萬陸仟伍佰肆拾玖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15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千瑞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事項：

壹、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

　　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經中央主

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登記者，準用前三條之規定，公司法第24

條、第25條、第26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是公司經廢止登記

後，應進行清算程序，在清算完結前，法人之人格於清算範

圍內，仍然存續，必須待清算完結後，公司之人格始歸於消

滅。查被告千瑞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千瑞公司）於

民國112年6月21日經新北市政府以新北府經司字第11281013

07號函廢止登記，此有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

（見本院卷第114至119頁），依法應進行清算，而千瑞公司

迄今尚未向本院聲報清算人及清算完結，此有本院民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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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查詢表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120頁），依上開規定，千

瑞公司之清算程序既尚未終結，其法人之人格於清算範圍

內，尚未消滅，仍有當事人能力，先予敘明。

貳、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

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

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乙、實體事項：

壹、原告主張：

一、千瑞公司為如附表所示土地及建物（下稱系爭房地）之所有

權人，被告張麗郁時任千瑞公司之董事長，為千瑞公司之負

責人，張麗郁因積欠原告債務新臺幣（下同）2,835,000

元，其明知系爭房地早已設定多順位抵押權登記，分別向訴

外人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南銀行）、瑞興商

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瑞興公司）、陳文銘、梁桂玲借

款，借款金額已遠高於系爭房地價值，且千瑞公司擬與原告

訂立之信託契約為自益信託，只對千瑞公司有利，竟向原告

佯稱以系爭房地保障原告債權云云，致原告陷於錯誤，而於

108年6月20日與千瑞公司訂立土地（建築改良物）信託契約

書（下稱系爭信託契約），由千瑞公司將系爭房地信託登記

予原告，並於108年6月24日辦理信託登記完畢。然原告事後

始知上情，原告之一般債權不僅分文無法受償，千瑞公司尚

於112年6月21日經新北市政府函廢止登記，原告於108年6月

20日至113年2月27日繳納系爭房地之信託費用、地價稅、房

屋稅、管理費共計1,946,549元，而系爭房地經本院112年度

司執字第20882號以65,178,000元由訴外人順騰投資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順騰公司）拍定，價金已全數由抵押權人優先

受償，尚有不足額，致原告受有1,946,549元之損害，則依

信託法第39條、第40條、民法第179條規定，原告自得向受

益人即千瑞公司，請求償還1,946,549元。又張麗郁依民法

第184條第1項後段、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自應與千瑞

公司負連帶給付之責任，為此，提起本訴，請求擇一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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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原告之判決等語。

二、系爭信託契約並未隱藏買賣之法律關係，此屬被告臨訟所杜

撰，且系爭房地於信託登記予原告前，即已設定超過系爭房

地價值之貸款，被告辯稱因原告違約致系爭房地遭拍賣，而

以原告違約為由，主張受有損害，並據此抵銷對原告所負債

務，即非可採。

三、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946,549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貳、被告雖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據其前所為抗辯略

以：

一、張麗郁並未積欠原告任何債務，原告於108年5月間使用訴外

人五蘊養身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名義，以一坪17萬元之價格，

總價共1億1,156萬元，向千瑞公司購買系爭房地，並要求千

瑞公司先將系爭房地信託登記予原告以供擔保，系爭信託契

約係隱藏買賣之法律關係，原告用以給付買賣價金之支票亦

遭退票不獲付款，且因原告違約始支出1,946,549元，原告

自不得請求被告給付。

二、又原告違約致系爭房地遭低價拍賣，千瑞公司因此損失7,00

0萬元，依民法第367條、第226條第1項規定，千瑞公司僅就

其中400萬元請求原告賠償，並以此金額主張依民法第334條

規定抵銷對原告所負債務，經抵銷後已無餘額，原告自不得

向被告請求給付任何款項，故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等語，資為

抗辯。

三、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參、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依信託法第39條、第40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公

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千瑞公司給付1,946,549元，為

有理由，逾此之部分，則無理由，論述如下：

　㈠按虛偽意思表示，隱藏他項法律行為者，適用關於該項法律

行為之規定，民法第87條第2項定有明文。主張隱藏有他項

法律行為之當事人，應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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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度台上字第95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原告主張千瑞公司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原告與千瑞公司

於108年6月20日訂立系爭信託契約，由千瑞公司將系爭房地

信託登記予原告，約定原告為受託人，千瑞公司為委託人及

受益人，並於108年6月24日辦理信託登記完畢之事實，業據

其提出系爭信託契約為證（見本院卷第16至17頁），並有建

物異動索引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228、234頁），堪認原告

此部分主張，係屬真實。

　⒉又被告抗辯系爭信託契約隱藏買賣法律關係之事實，為原告

所否認，依上開判決意旨，被告自應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

負舉證責任。而被告固提出手寫字據、一般委託銷售契約

書、瑞光不動產委託同意書、第二類票據信用資料查覆單、

支票、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112年度訴字第9

90號刑事判決、存證信函、LINE對話紀錄為證，然查：

　⑴綜觀上開手寫字據（見本院卷第176頁），其上未有書寫之

人簽名，已無從確認製作權人，且其內容部分文字遭遮蔽，

無法得知字據全部記載內容，自難僅以該字據所載「⒊買賣

合約書」、「做價2500」等隻字片語，而認千瑞公司與原告

間就系爭房地具有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合致。

　⑵且依上開委託銷售契約書、委託同意書（見本院卷第178至1

80頁），顯示千瑞公司曾先後於108年10月1日、2日委託訴

外人東旺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瑞光不動產有限公司出

賣系爭房地，倘系爭信託契約係隱藏買賣之法律關係，則千

瑞公司已將系爭房地出賣予原告，其究無自行違約一屋二賣

之理。再參以系爭信託契約亦約定原告需經千瑞公司之同

意，才可以處分包括出售系爭房地（見本院卷第17頁），足

見原告與千瑞公司間就系爭信託契約並無通謀虛偽意思表

示，而隱藏買賣之法律行為。　　　

　⑶又上開查覆單、支票僅能證明訴外人世界夢公園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退票之情形（見本院卷第188至192頁）。被告雖抗辯

該3紙支票面額分別為945,000元，共計2,835,000元，係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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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用以支付系爭房地之買賣價金云云，然上開支票係於108

年4月間，原告交給張麗郁，供張麗郁對外借款之用，嗣張

麗郁持上開支票向訴外人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彰化銀行）借款2,835,000元之事實，業經新北地院112年度

訴字第990號刑事判決認定明確（見本院卷第210至212、218

頁），且張麗郁於該案亦自承：原告有同意千瑞公司營業址

可以登記在系爭建物，系爭建物本來就是千瑞公司的房產，

只是信託登記給原告等語（見本院卷第200、210、218

頁）。佐以張麗郁於110年3月25日寄發予原告之三重二重埔

郵局93號存證信函，其上亦載明：「當初貴方有意投資本公

司，互換支票讓公司週轉順暢」等語（見本院卷第262

頁），足見上開支票係原告交付張麗郁資金週轉之用，並非

給付系爭房地之買賣價金，故被告此部分抗辯，自非可採。

　⑷而被告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其中原告固稱：「您賣房子給

我簽了房屋買賣書您真是貴人多忘事」，然張麗郁回稱：

「我賣房子給你？簽買賣書？而我沒有收到錢，擺明詐騙我

侵佔我的資產」等語（見本院卷第282頁），可知張麗郁否

認千瑞公司有將系爭房地出賣予原告。參以原告於同日對話

亦提及：「您請要買房子的人和我連絡」、「我和我先生陪

你去找人拜託陳董買這房子」等語（見本院卷第282頁），

倘如被告所述原告已買受系爭房地，自無須再商討尋找他人

買受系爭房地之必要。故被告僅以上開對話之部分內容抗辯

系爭信託契約隱藏買賣之法律關係云云，亦非可採。　

　⑸另被告雖聲請傳喚古義明、鄭安祺、彰化銀行承辦人員，待

證原告有支付2,835,000元，乃系爭房地買賣之頭期款云云

（見本院卷第305頁）。然該款項係原告交付張麗郁週轉資

金之用，業經本院審認如前，此部分證據，即無調查之必

要。

　⒊綜上所述，依原告所提上開證據，足以證明原告主張千瑞公

司與原告於108年6月20日就系爭房地成立系爭信託契約，係

屬真實。至於被告辯稱系爭信託契約隱藏有買賣之法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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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依被告提出之上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其真實性，故被告

所辯，自非可採。

　㈡次按受託人就信託財產或處理信託事務所支出之稅捐、費用

或負擔之債務，得以信託財產充之；信託財產不足清償前條

第一項之費用或債務，受託人得向受益人請求補償或清償債

務或提供相當之擔保。但信託行為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

信託法第39條第1項、第4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⒈原告主張其依系爭信託契約，就信託財產及處理信託事務，

於108年6月20日至113年2月27日繳納系爭房地之信託費用、

地價稅、房屋稅、管理費共計1,946,549元之事實，業據其

提出相關支出憑證為證（見本院卷第26至101、240至246

頁），且被告對此部分事實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04

頁），堪認原告此部分主張，係屬真實。

　⒉而系爭房地業經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20882號清償債務強制

執行事件進行拍賣，並由順騰公司於113年1月25日以65,17

8,000元拍定，於113年7月2日移轉所有權登記完畢，而上開

拍定金額，經分配結果尚不足清償全部抵押債權人之債權，

此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本院民事執行處強制執行金額分配

表、本院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22至2

24、314至328頁）。可知系爭房地經本院拍定後，所得價款

於清償相關稅捐、執行等費用、抵押債權人之債權後，已無

餘額，原告就系爭房地及處理信託事務所支出之1,946,549

元自無從以信託財產充之，故原告依信託法第39條第1項規

定，請求千瑞公司給付1,946,549元，為無理由，不應准

許。

　⒊又系爭房地既已經拍定清償其他債權人，顯不足清償原告所

支出之1,946,549元，則原告依信託法第40條第1項規定，請

求受益人即千瑞公司給付1,946,549元，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至於原告尚以民法第179條規定為前揭請求，然此部分

既為選擇合併之訴，本院自無庸再予審究，併此敘明。

　㈢再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負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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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定有明文。又按公司負責

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

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亦有

明定。而所謂善良風俗，則指涉行為違反社會倫理道德、價

值意識、商業競爭秩序或一般性經濟活動中的正當經濟行為

等一切社會共同生活的基本秩序。須行為人對其行為違反善

良風俗具有直接故意或間接故意，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12

年度台上字第1480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侵權行為損害賠

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間有

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

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

0年度台上字第296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原告主張麗郁管理千瑞公司之系爭房地，以背於善良風俗之

方法對原告施用詐術，致原告陷於錯誤，而訂立系爭信託契

約，受有1,946,549元損害之事實，為被告所否認，則依上

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自應由原告就此部分事實，負舉證責

任。

　⒉而原告固提出系爭信託契約、本院執行命令、公司基本資料

為證。然查：

　⑴系爭房地所設定之抵押權登記均記載於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

上，系爭信託契約攸關原告之權益甚鉅，衡情原告於訂約前

當已詳閱登記謄本上所載各事項，而知悉抵押權人及抵押權

所擔保債權總金額若干，評估貸款狀況，並調查系爭房地之

市場價值，以決定是否與千瑞公司訂立系爭信託契約。參以

原告所提出其與張麗郁間LINE對話紀錄，其中原告亦提及：

「信託在我名下之後再溝通解除民間設定20,000,000的部分

和銀行估價可貸款多少」、「因為你現在光銀行的還款都已

經超過了市場行情 所以這真的是要華南銀行願意」，而張

麗郁則表示受託人應登記為伊，經原告告知：「我對你公司

的房子一點興趣都沒有…我信託起來是要確保你還我這三張

支票的借款確保我這邊的債權，你要自己先買賣可以賣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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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價格…信託可寫清楚只要還款OK，我會配合解除信

託…」，張麗郁始回覆：「我錯在先虧欠於您，我都會配

合」等語（見本院卷第296至298頁），足見原告於訂立系爭

信託契約前，對系爭房地設定有華南銀行、瑞興公司、陳文

銘、梁桂玲之抵押權登記，且借款總額已高於系爭房地市場

價值乙節知之甚詳，仍同意訂立系爭信託契約，擔任受託

人。再者，依原告提出之系爭信託契約，其上已載明受益人

為千瑞公司、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財產之歸屬人為千瑞公

司，原告亦在其上蓋章，表示同意約定內容（見本院卷第16

至17頁），則原告就系爭信託契約為自益信託，理應知之甚

詳，實難認張麗郁有隱瞞上情對原告施用何詐術，致原告陷

於錯誤訂立系爭信託契約，進而支出1,946,549元。　

　⑵至於原告提出公司基本資料、本院執行命令，僅能證明千瑞

公司於112年6月21日經新北市政府廢止登記，系爭房地於11

2年間遭華南銀行等債權人強制執行，並經拍定之事實（見

本院卷第18至22頁），然此距離系爭信託契約成立之時間已

相隔4年之久，尚難以此往前推論張麗郁於108年6月20日代

表千瑞公司與原告訂立系爭信託契約時有何故意加損害於原

告之意圖。

　⒊綜上所述，依原告所提上開證據，不足以證明張麗郁於代表

千瑞公司與原告訂立系爭信託契約時，有違反法令或以背於

善良風俗之方法，致原告陷於錯誤而訂約，故原告據此主張

因此受有1,946,549元之損害，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

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張麗郁應與千瑞公司連帶給付

1,946,549元，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㈣因此，原告依信託法第40條第1項規定，請求千瑞公司給付

1,946,549元，於法有據，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於

法不合，不應准許。　　

二、千瑞公司以原告違約致系爭房地遭低價拍賣，依民法第367

條、第226條第1項規定，應賠償千瑞公司400萬元為由，主

張依民法第334條規定抵銷對原告所負債務，為無理由，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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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如下：　　

　㈠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

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項

前段定有明文。然按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2項對經裁判之抵

銷數額明定有既判力，則主張抵銷之當事人就其主張抵銷之

債權及數額確實存在之事實自負有舉證責任（最高法院88年

度台上字第339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

　⒈千瑞公司主張因原告未依買賣契約給付價金，系爭房地遭低

價拍賣，致千瑞公司受有7,000萬元損害之事實，為原告所

否認，依上開判決意旨，自應由千瑞公司就此有利於己之事

實負舉證責任。

　⒉然千瑞公司所提前揭證據不足以證明系爭信託契約隱藏買賣

之法律關係，業經本院審認如前，則原告與千瑞公司間就系

爭房地既不存在買賣契約，千瑞公司依買賣之法律關係，主

張原告未依約給付價金，致其受有7,000萬元之損害，依民

法第367條、第226條第1項規定，應賠償千瑞公司其中之400

萬元，並依民法第334條第1項前段規定，以此金額抵銷千瑞

公司對原告所負1,946,549元之債務，自無理由，應予駁

回。

三、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

　　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

　　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

　　，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

　　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其給

付無確定期限，依前揭規定，原告就千瑞公司應給付之1,94

6,549元，一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見本院卷第142頁）

之翌日即113年6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九頁



四、從而，原告依信託法第39條、第40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

段、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千瑞公司給付1,946,549

元，及自113年6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

應予駁回。

肆、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一一詳

　　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伍、本件訴訟費用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規定，命由千瑞公司負

擔。

陸、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蘇錦秀 　　　　　

　　　 

附表：

土

地

地號 面積（平方

公尺）

權利範圍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5,518.03 3138/100000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417.11 3990/100000

建

物

建號 門牌號碼 坐落地號 面積（平方

公尺）

權利範圍

新北市○○

區○○段00

00○號

新 北 市 ○

○ 區 ○ ○

街000號地

下一層之1

新北市○○

區○○段00

0○000地號

層次面積：

979.17

全部

共有部分：

㈠新北市○○區○○段0000○號：面積5,283.15平方公尺、權利

範圍2195/100000。

㈡新北市○○區○○段0000○號：面積154.01平方公尺、權利範

圍4664/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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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詹欣樺

㈢新北市○○區○○段0000○號：面積477.67平方公尺、權利範

圍4664/100000。

新北市○○

區○○段00

00○號

新 北 市 ○

○ 區 ○ ○

街000號地

下一層之2

新北市○○

區○○段00

0地號

層次面積：

1,016.26

全部

共有部分：

㈠新北市○○區○○段0000○號：面積5,283.15平方公尺、權利

範圍1471/100000。

㈡新北市○○區○○段0000○號：面積154.01平方公尺、權利範

圍4842/100000。

㈢新北市○○區○○段0000○號：面積477.67平方公尺、權利範

圍4842/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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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177號
原      告  陳懿茱
訴訟代理人  沈宏裕律師
被      告  千瑞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  
人即清算人  張麗郁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代墊款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千瑞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玖拾肆萬陸仟伍佰肆拾玖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千瑞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事項：
壹、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
　　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經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登記者，準用前三條之規定，公司法第24條、第25條、第26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是公司經廢止登記後，應進行清算程序，在清算完結前，法人之人格於清算範圍內，仍然存續，必須待清算完結後，公司之人格始歸於消滅。查被告千瑞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千瑞公司）於民國112年6月21日經新北市政府以新北府經司字第1128101307號函廢止登記，此有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14至119頁），依法應進行清算，而千瑞公司迄今尚未向本院聲報清算人及清算完結，此有本院民事紀錄科查詢表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120頁），依上開規定，千瑞公司之清算程序既尚未終結，其法人之人格於清算範圍內，尚未消滅，仍有當事人能力，先予敘明。
貳、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乙、實體事項：
壹、原告主張：
一、千瑞公司為如附表所示土地及建物（下稱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被告張麗郁時任千瑞公司之董事長，為千瑞公司之負責人，張麗郁因積欠原告債務新臺幣（下同）2,835,000元，其明知系爭房地早已設定多順位抵押權登記，分別向訴外人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南銀行）、瑞興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瑞興公司）、陳文銘、梁桂玲借款，借款金額已遠高於系爭房地價值，且千瑞公司擬與原告訂立之信託契約為自益信託，只對千瑞公司有利，竟向原告佯稱以系爭房地保障原告債權云云，致原告陷於錯誤，而於108年6月20日與千瑞公司訂立土地（建築改良物）信託契約書（下稱系爭信託契約），由千瑞公司將系爭房地信託登記予原告，並於108年6月24日辦理信託登記完畢。然原告事後始知上情，原告之一般債權不僅分文無法受償，千瑞公司尚於112年6月21日經新北市政府函廢止登記，原告於108年6月20日至113年2月27日繳納系爭房地之信託費用、地價稅、房屋稅、管理費共計1,946,549元，而系爭房地經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20882號以65,178,000元由訴外人順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順騰公司）拍定，價金已全數由抵押權人優先受償，尚有不足額，致原告受有1,946,549元之損害，則依信託法第39條、第40條、民法第179條規定，原告自得向受益人即千瑞公司，請求償還1,946,549元。又張麗郁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自應與千瑞公司負連帶給付之責任，為此，提起本訴，請求擇一為有利於原告之判決等語。
二、系爭信託契約並未隱藏買賣之法律關係，此屬被告臨訟所杜撰，且系爭房地於信託登記予原告前，即已設定超過系爭房地價值之貸款，被告辯稱因原告違約致系爭房地遭拍賣，而以原告違約為由，主張受有損害，並據此抵銷對原告所負債務，即非可採。
三、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946,54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貳、被告雖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據其前所為抗辯略以：
一、張麗郁並未積欠原告任何債務，原告於108年5月間使用訴外人五蘊養身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名義，以一坪17萬元之價格，總價共1億1,156萬元，向千瑞公司購買系爭房地，並要求千瑞公司先將系爭房地信託登記予原告以供擔保，系爭信託契約係隱藏買賣之法律關係，原告用以給付買賣價金之支票亦遭退票不獲付款，且因原告違約始支出1,946,549元，原告自不得請求被告給付。
二、又原告違約致系爭房地遭低價拍賣，千瑞公司因此損失7,000萬元，依民法第367條、第226條第1項規定，千瑞公司僅就其中400萬元請求原告賠償，並以此金額主張依民法第334條規定抵銷對原告所負債務，經抵銷後已無餘額，原告自不得向被告請求給付任何款項，故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參、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依信託法第39條、第40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千瑞公司給付1,946,549元，為有理由，逾此之部分，則無理由，論述如下：
　㈠按虛偽意思表示，隱藏他項法律行為者，適用關於該項法律行為之規定，民法第87條第2項定有明文。主張隱藏有他項法律行為之當事人，應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113年度台上字第95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原告主張千瑞公司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原告與千瑞公司於108年6月20日訂立系爭信託契約，由千瑞公司將系爭房地信託登記予原告，約定原告為受託人，千瑞公司為委託人及受益人，並於108年6月24日辦理信託登記完畢之事實，業據其提出系爭信託契約為證（見本院卷第16至17頁），並有建物異動索引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228、234頁），堪認原告此部分主張，係屬真實。
　⒉又被告抗辯系爭信託契約隱藏買賣法律關係之事實，為原告所否認，依上開判決意旨，被告自應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而被告固提出手寫字據、一般委託銷售契約書、瑞光不動產委託同意書、第二類票據信用資料查覆單、支票、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112年度訴字第990號刑事判決、存證信函、LINE對話紀錄為證，然查：
　⑴綜觀上開手寫字據（見本院卷第176頁），其上未有書寫之人簽名，已無從確認製作權人，且其內容部分文字遭遮蔽，無法得知字據全部記載內容，自難僅以該字據所載「⒊買賣合約書」、「做價2500」等隻字片語，而認千瑞公司與原告間就系爭房地具有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合致。
　⑵且依上開委託銷售契約書、委託同意書（見本院卷第178至180頁），顯示千瑞公司曾先後於108年10月1日、2日委託訴外人東旺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瑞光不動產有限公司出賣系爭房地，倘系爭信託契約係隱藏買賣之法律關係，則千瑞公司已將系爭房地出賣予原告，其究無自行違約一屋二賣之理。再參以系爭信託契約亦約定原告需經千瑞公司之同意，才可以處分包括出售系爭房地（見本院卷第17頁），足見原告與千瑞公司間就系爭信託契約並無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而隱藏買賣之法律行為。　　　
　⑶又上開查覆單、支票僅能證明訴外人世界夢公園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退票之情形（見本院卷第188至192頁）。被告雖抗辯該3紙支票面額分別為945,000元，共計2,835,000元，係原告用以支付系爭房地之買賣價金云云，然上開支票係於108年4月間，原告交給張麗郁，供張麗郁對外借款之用，嗣張麗郁持上開支票向訴外人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彰化銀行）借款2,835,000元之事實，業經新北地院112年度訴字第990號刑事判決認定明確（見本院卷第210至212、218頁），且張麗郁於該案亦自承：原告有同意千瑞公司營業址可以登記在系爭建物，系爭建物本來就是千瑞公司的房產，只是信託登記給原告等語（見本院卷第200、210、218頁）。佐以張麗郁於110年3月25日寄發予原告之三重二重埔郵局93號存證信函，其上亦載明：「當初貴方有意投資本公司，互換支票讓公司週轉順暢」等語（見本院卷第262頁），足見上開支票係原告交付張麗郁資金週轉之用，並非給付系爭房地之買賣價金，故被告此部分抗辯，自非可採。
　⑷而被告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其中原告固稱：「您賣房子給我簽了房屋買賣書您真是貴人多忘事」，然張麗郁回稱：「我賣房子給你？簽買賣書？而我沒有收到錢，擺明詐騙我侵佔我的資產」等語（見本院卷第282頁），可知張麗郁否認千瑞公司有將系爭房地出賣予原告。參以原告於同日對話亦提及：「您請要買房子的人和我連絡」、「我和我先生陪你去找人拜託陳董買這房子」等語（見本院卷第282頁），倘如被告所述原告已買受系爭房地，自無須再商討尋找他人買受系爭房地之必要。故被告僅以上開對話之部分內容抗辯系爭信託契約隱藏買賣之法律關係云云，亦非可採。　
　⑸另被告雖聲請傳喚古義明、鄭安祺、彰化銀行承辦人員，待證原告有支付2,835,000元，乃系爭房地買賣之頭期款云云（見本院卷第305頁）。然該款項係原告交付張麗郁週轉資金之用，業經本院審認如前，此部分證據，即無調查之必要。
　⒊綜上所述，依原告所提上開證據，足以證明原告主張千瑞公司與原告於108年6月20日就系爭房地成立系爭信託契約，係屬真實。至於被告辯稱系爭信託契約隱藏有買賣之法律關係，依被告提出之上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其真實性，故被告所辯，自非可採。
　㈡次按受託人就信託財產或處理信託事務所支出之稅捐、費用或負擔之債務，得以信託財產充之；信託財產不足清償前條第一項之費用或債務，受託人得向受益人請求補償或清償債務或提供相當之擔保。但信託行為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信託法第39條第1項、第4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⒈原告主張其依系爭信託契約，就信託財產及處理信託事務，於108年6月20日至113年2月27日繳納系爭房地之信託費用、地價稅、房屋稅、管理費共計1,946,549元之事實，業據其提出相關支出憑證為證（見本院卷第26至101、240至246頁），且被告對此部分事實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04頁），堪認原告此部分主張，係屬真實。
　⒉而系爭房地業經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2088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進行拍賣，並由順騰公司於113年1月25日以65,178,000元拍定，於113年7月2日移轉所有權登記完畢，而上開拍定金額，經分配結果尚不足清償全部抵押債權人之債權，此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本院民事執行處強制執行金額分配表、本院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22至224、314至328頁）。可知系爭房地經本院拍定後，所得價款於清償相關稅捐、執行等費用、抵押債權人之債權後，已無餘額，原告就系爭房地及處理信託事務所支出之1,946,549元自無從以信託財產充之，故原告依信託法第39條第1項規定，請求千瑞公司給付1,946,549元，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⒊又系爭房地既已經拍定清償其他債權人，顯不足清償原告所支出之1,946,549元，則原告依信託法第40條第1項規定，請求受益人即千瑞公司給付1,946,549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於原告尚以民法第179條規定為前揭請求，然此部分既為選擇合併之訴，本院自無庸再予審究，併此敘明。
　㈢再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定有明文。又按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亦有明定。而所謂善良風俗，則指涉行為違反社會倫理道德、價值意識、商業競爭秩序或一般性經濟活動中的正當經濟行為等一切社會共同生活的基本秩序。須行為人對其行為違反善良風俗具有直接故意或間接故意，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480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96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原告主張麗郁管理千瑞公司之系爭房地，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對原告施用詐術，致原告陷於錯誤，而訂立系爭信託契約，受有1,946,549元損害之事實，為被告所否認，則依上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自應由原告就此部分事實，負舉證責任。
　⒉而原告固提出系爭信託契約、本院執行命令、公司基本資料為證。然查：
　⑴系爭房地所設定之抵押權登記均記載於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上，系爭信託契約攸關原告之權益甚鉅，衡情原告於訂約前當已詳閱登記謄本上所載各事項，而知悉抵押權人及抵押權所擔保債權總金額若干，評估貸款狀況，並調查系爭房地之市場價值，以決定是否與千瑞公司訂立系爭信託契約。參以原告所提出其與張麗郁間LINE對話紀錄，其中原告亦提及：「信託在我名下之後再溝通解除民間設定20,000,000的部分和銀行估價可貸款多少」、「因為你現在光銀行的還款都已經超過了市場行情 所以這真的是要華南銀行願意」，而張麗郁則表示受託人應登記為伊，經原告告知：「我對你公司的房子一點興趣都沒有…我信託起來是要確保你還我這三張支票的借款確保我這邊的債權，你要自己先買賣可以賣更好的價格…信託可寫清楚只要還款OK，我會配合解除信託…」，張麗郁始回覆：「我錯在先虧欠於您，我都會配合」等語（見本院卷第296至298頁），足見原告於訂立系爭信託契約前，對系爭房地設定有華南銀行、瑞興公司、陳文銘、梁桂玲之抵押權登記，且借款總額已高於系爭房地市場價值乙節知之甚詳，仍同意訂立系爭信託契約，擔任受託人。再者，依原告提出之系爭信託契約，其上已載明受益人為千瑞公司、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財產之歸屬人為千瑞公司，原告亦在其上蓋章，表示同意約定內容（見本院卷第16至17頁），則原告就系爭信託契約為自益信託，理應知之甚詳，實難認張麗郁有隱瞞上情對原告施用何詐術，致原告陷於錯誤訂立系爭信託契約，進而支出1,946,549元。　
　⑵至於原告提出公司基本資料、本院執行命令，僅能證明千瑞公司於112年6月21日經新北市政府廢止登記，系爭房地於112年間遭華南銀行等債權人強制執行，並經拍定之事實（見本院卷第18至22頁），然此距離系爭信託契約成立之時間已相隔4年之久，尚難以此往前推論張麗郁於108年6月20日代表千瑞公司與原告訂立系爭信託契約時有何故意加損害於原告之意圖。
　⒊綜上所述，依原告所提上開證據，不足以證明張麗郁於代表千瑞公司與原告訂立系爭信託契約時，有違反法令或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致原告陷於錯誤而訂約，故原告據此主張因此受有1,946,549元之損害，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張麗郁應與千瑞公司連帶給付1,946,549元，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㈣因此，原告依信託法第40條第1項規定，請求千瑞公司給付1,946,549元，於法有據，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於法不合，不應准許。　　
二、千瑞公司以原告違約致系爭房地遭低價拍賣，依民法第367條、第226條第1項規定，應賠償千瑞公司400萬元為由，主張依民法第334條規定抵銷對原告所負債務，為無理由，論述如下：　　
　㈠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然按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2項對經裁判之抵銷數額明定有既判力，則主張抵銷之當事人就其主張抵銷之債權及數額確實存在之事實自負有舉證責任（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339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
　⒈千瑞公司主張因原告未依買賣契約給付價金，系爭房地遭低價拍賣，致千瑞公司受有7,000萬元損害之事實，為原告所否認，依上開判決意旨，自應由千瑞公司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⒉然千瑞公司所提前揭證據不足以證明系爭信託契約隱藏買賣之法律關係，業經本院審認如前，則原告與千瑞公司間就系爭房地既不存在買賣契約，千瑞公司依買賣之法律關係，主張原告未依約給付價金，致其受有7,000萬元之損害，依民法第367條、第226條第1項規定，應賠償千瑞公司其中之400萬元，並依民法第334條第1項前段規定，以此金額抵銷千瑞公司對原告所負1,946,549元之債務，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
　　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
　　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
　　，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
　　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其給付無確定期限，依前揭規定，原告就千瑞公司應給付之1,946,549元，一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見本院卷第142頁）之翌日即113年6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四、從而，原告依信託法第39條、第40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千瑞公司給付1,946,549元，及自113年6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肆、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一一詳
　　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伍、本件訴訟費用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規定，命由千瑞公司負擔。
陸、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蘇錦秀 　　　　　　　　 
附表：
		土地

		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5,518.03

		3138/100000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417.11

		3990/100000



		建物

		建號

		門牌號碼

		坐落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新北市○○區○○段0000○號

		新北市○○區○○街000號地下一層之1

		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

		層次面積：
979.17



		全部



		


		共有部分：
㈠新北市○○區○○段0000○號：面積5,283.1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2195/100000。
㈡新北市○○區○○段0000○號：面積154.01平方公尺、權利範圍4664/100000。
㈢新北市○○區○○段0000○號：面積477.67平方公尺、權利範圍4664/100000。

		


		


		


		




		


		新北市○○區○○段0000○號

		新北市○○區○○街000號地下一層之2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層次面積：
1,016.26



		全部



		


		共有部分：
㈠新北市○○區○○段0000○號：面積5,283.1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471/100000。
㈡新北市○○區○○段0000○號：面積154.01平方公尺、權利範圍4842/100000。
㈢新北市○○區○○段0000○號：面積477.67平方公尺、權利範圍4842/100000。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詹欣樺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177號

原      告  陳懿茱

訴訟代理人  沈宏裕律師

被      告  千瑞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  

人即清算人  張麗郁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代墊款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23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千瑞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玖拾

    肆萬陸仟伍佰肆拾玖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15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千瑞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事項：

壹、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

　　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經中央主

    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登記者，準用前三條之規定，公司法第24

    條、第25條、第26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是公司經廢止登記

    後，應進行清算程序，在清算完結前，法人之人格於清算範

    圍內，仍然存續，必須待清算完結後，公司之人格始歸於消

    滅。查被告千瑞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千瑞公司）於

    民國112年6月21日經新北市政府以新北府經司字第11281013

    07號函廢止登記，此有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

    見本院卷第114至119頁），依法應進行清算，而千瑞公司迄

    今尚未向本院聲報清算人及清算完結，此有本院民事紀錄科

    查詢表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120頁），依上開規定，千瑞

    公司之清算程序既尚未終結，其法人之人格於清算範圍內，

    尚未消滅，仍有當事人能力，先予敘明。

貳、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

    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

    ，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乙、實體事項：

壹、原告主張：

一、千瑞公司為如附表所示土地及建物（下稱系爭房地）之所有

    權人，被告張麗郁時任千瑞公司之董事長，為千瑞公司之負

    責人，張麗郁因積欠原告債務新臺幣（下同）2,835,000元

    ，其明知系爭房地早已設定多順位抵押權登記，分別向訴外

    人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南銀行）、瑞興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瑞興公司）、陳文銘、梁桂玲借款

    ，借款金額已遠高於系爭房地價值，且千瑞公司擬與原告訂

    立之信託契約為自益信託，只對千瑞公司有利，竟向原告佯

    稱以系爭房地保障原告債權云云，致原告陷於錯誤，而於10

    8年6月20日與千瑞公司訂立土地（建築改良物）信託契約書

    （下稱系爭信託契約），由千瑞公司將系爭房地信託登記予

    原告，並於108年6月24日辦理信託登記完畢。然原告事後始

    知上情，原告之一般債權不僅分文無法受償，千瑞公司尚於

    112年6月21日經新北市政府函廢止登記，原告於108年6月20

    日至113年2月27日繳納系爭房地之信託費用、地價稅、房屋

    稅、管理費共計1,946,549元，而系爭房地經本院112年度司

    執字第20882號以65,178,000元由訴外人順騰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順騰公司）拍定，價金已全數由抵押權人優先受

    償，尚有不足額，致原告受有1,946,549元之損害，則依信

    託法第39條、第40條、民法第179條規定，原告自得向受益

    人即千瑞公司，請求償還1,946,549元。又張麗郁依民法第1

    84條第1項後段、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自應與千瑞公司

    負連帶給付之責任，為此，提起本訴，請求擇一為有利於原

    告之判決等語。

二、系爭信託契約並未隱藏買賣之法律關係，此屬被告臨訟所杜

    撰，且系爭房地於信託登記予原告前，即已設定超過系爭房

    地價值之貸款，被告辯稱因原告違約致系爭房地遭拍賣，而

    以原告違約為由，主張受有損害，並據此抵銷對原告所負債

    務，即非可採。

三、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946,549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貳、被告雖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據其前所為抗辯略以

    ：

一、張麗郁並未積欠原告任何債務，原告於108年5月間使用訴外

    人五蘊養身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名義，以一坪17萬元之價格，

    總價共1億1,156萬元，向千瑞公司購買系爭房地，並要求千

    瑞公司先將系爭房地信託登記予原告以供擔保，系爭信託契

    約係隱藏買賣之法律關係，原告用以給付買賣價金之支票亦

    遭退票不獲付款，且因原告違約始支出1,946,549元，原告

    自不得請求被告給付。

二、又原告違約致系爭房地遭低價拍賣，千瑞公司因此損失7,00

    0萬元，依民法第367條、第226條第1項規定，千瑞公司僅就

    其中400萬元請求原告賠償，並以此金額主張依民法第334條

    規定抵銷對原告所負債務，經抵銷後已無餘額，原告自不得

    向被告請求給付任何款項，故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等語，資為

    抗辯。

三、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參、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依信託法第39條、第40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公

    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千瑞公司給付1,946,549元，為

    有理由，逾此之部分，則無理由，論述如下：

　㈠按虛偽意思表示，隱藏他項法律行為者，適用關於該項法律

    行為之規定，民法第87條第2項定有明文。主張隱藏有他項

    法律行為之當事人，應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11

    3年度台上字第95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原告主張千瑞公司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原告與千瑞公司

    於108年6月20日訂立系爭信託契約，由千瑞公司將系爭房地

    信託登記予原告，約定原告為受託人，千瑞公司為委託人及

    受益人，並於108年6月24日辦理信託登記完畢之事實，業據

    其提出系爭信託契約為證（見本院卷第16至17頁），並有建

    物異動索引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228、234頁），堪認原告

    此部分主張，係屬真實。

　⒉又被告抗辯系爭信託契約隱藏買賣法律關係之事實，為原告

    所否認，依上開判決意旨，被告自應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

    負舉證責任。而被告固提出手寫字據、一般委託銷售契約書

    、瑞光不動產委託同意書、第二類票據信用資料查覆單、支

    票、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112年度訴字第990

    號刑事判決、存證信函、LINE對話紀錄為證，然查：

　⑴綜觀上開手寫字據（見本院卷第176頁），其上未有書寫之人

    簽名，已無從確認製作權人，且其內容部分文字遭遮蔽，無

    法得知字據全部記載內容，自難僅以該字據所載「⒊買賣合

    約書」、「做價2500」等隻字片語，而認千瑞公司與原告間

    就系爭房地具有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合致。

　⑵且依上開委託銷售契約書、委託同意書（見本院卷第178至18

    0頁），顯示千瑞公司曾先後於108年10月1日、2日委託訴外

    人東旺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瑞光不動產有限公司出賣

    系爭房地，倘系爭信託契約係隱藏買賣之法律關係，則千瑞

    公司已將系爭房地出賣予原告，其究無自行違約一屋二賣之

    理。再參以系爭信託契約亦約定原告需經千瑞公司之同意，

    才可以處分包括出售系爭房地（見本院卷第17頁），足見原

    告與千瑞公司間就系爭信託契約並無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而

    隱藏買賣之法律行為。　　　

　⑶又上開查覆單、支票僅能證明訴外人世界夢公園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退票之情形（見本院卷第188至192頁）。被告雖抗辯

    該3紙支票面額分別為945,000元，共計2,835,000元，係原

    告用以支付系爭房地之買賣價金云云，然上開支票係於108

    年4月間，原告交給張麗郁，供張麗郁對外借款之用，嗣張

    麗郁持上開支票向訴外人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彰化銀行）借款2,835,000元之事實，業經新北地院112年度

    訴字第990號刑事判決認定明確（見本院卷第210至212、218

    頁），且張麗郁於該案亦自承：原告有同意千瑞公司營業址

    可以登記在系爭建物，系爭建物本來就是千瑞公司的房產，

    只是信託登記給原告等語（見本院卷第200、210、218頁）

    。佐以張麗郁於110年3月25日寄發予原告之三重二重埔郵局

    93號存證信函，其上亦載明：「當初貴方有意投資本公司，

    互換支票讓公司週轉順暢」等語（見本院卷第262頁），足

    見上開支票係原告交付張麗郁資金週轉之用，並非給付系爭

    房地之買賣價金，故被告此部分抗辯，自非可採。

　⑷而被告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其中原告固稱：「您賣房子給

    我簽了房屋買賣書您真是貴人多忘事」，然張麗郁回稱：「

    我賣房子給你？簽買賣書？而我沒有收到錢，擺明詐騙我侵

    佔我的資產」等語（見本院卷第282頁），可知張麗郁否認

    千瑞公司有將系爭房地出賣予原告。參以原告於同日對話亦

    提及：「您請要買房子的人和我連絡」、「我和我先生陪你

    去找人拜託陳董買這房子」等語（見本院卷第282頁），倘

    如被告所述原告已買受系爭房地，自無須再商討尋找他人買

    受系爭房地之必要。故被告僅以上開對話之部分內容抗辯系

    爭信託契約隱藏買賣之法律關係云云，亦非可採。　

　⑸另被告雖聲請傳喚古義明、鄭安祺、彰化銀行承辦人員，待

    證原告有支付2,835,000元，乃系爭房地買賣之頭期款云云

    （見本院卷第305頁）。然該款項係原告交付張麗郁週轉資

    金之用，業經本院審認如前，此部分證據，即無調查之必要

    。

　⒊綜上所述，依原告所提上開證據，足以證明原告主張千瑞公

    司與原告於108年6月20日就系爭房地成立系爭信託契約，係

    屬真實。至於被告辯稱系爭信託契約隱藏有買賣之法律關係

    ，依被告提出之上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其真實性，故被告所

    辯，自非可採。

　㈡次按受託人就信託財產或處理信託事務所支出之稅捐、費用

    或負擔之債務，得以信託財產充之；信託財產不足清償前條

    第一項之費用或債務，受託人得向受益人請求補償或清償債

    務或提供相當之擔保。但信託行為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

    信託法第39條第1項、第4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⒈原告主張其依系爭信託契約，就信託財產及處理信託事務，

    於108年6月20日至113年2月27日繳納系爭房地之信託費用、

    地價稅、房屋稅、管理費共計1,946,549元之事實，業據其

    提出相關支出憑證為證（見本院卷第26至101、240至246頁

    ），且被告對此部分事實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04頁），

    堪認原告此部分主張，係屬真實。

　⒉而系爭房地業經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20882號清償債務強制

    執行事件進行拍賣，並由順騰公司於113年1月25日以65,178

    ,000元拍定，於113年7月2日移轉所有權登記完畢，而上開

    拍定金額，經分配結果尚不足清償全部抵押債權人之債權，

    此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本院民事執行處強制執行金額分配

    表、本院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22至2

    24、314至328頁）。可知系爭房地經本院拍定後，所得價款

    於清償相關稅捐、執行等費用、抵押債權人之債權後，已無

    餘額，原告就系爭房地及處理信託事務所支出之1,946,549

    元自無從以信託財產充之，故原告依信託法第39條第1項規

    定，請求千瑞公司給付1,946,549元，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

　⒊又系爭房地既已經拍定清償其他債權人，顯不足清償原告所

    支出之1,946,549元，則原告依信託法第40條第1項規定，請

    求受益人即千瑞公司給付1,946,549元，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至於原告尚以民法第179條規定為前揭請求，然此部分

    既為選擇合併之訴，本院自無庸再予審究，併此敘明。

　㈢再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負損害

    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定有明文。又按公司負責

    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

    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亦有

    明定。而所謂善良風俗，則指涉行為違反社會倫理道德、價

    值意識、商業競爭秩序或一般性經濟活動中的正當經濟行為

    等一切社會共同生活的基本秩序。須行為人對其行為違反善

    良風俗具有直接故意或間接故意，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12

    年度台上字第1480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侵權行為損害賠

    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間有

    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

    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

    0年度台上字第296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原告主張麗郁管理千瑞公司之系爭房地，以背於善良風俗之

    方法對原告施用詐術，致原告陷於錯誤，而訂立系爭信託契

    約，受有1,946,549元損害之事實，為被告所否認，則依上

    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自應由原告就此部分事實，負舉證責

    任。

　⒉而原告固提出系爭信託契約、本院執行命令、公司基本資料

    為證。然查：

　⑴系爭房地所設定之抵押權登記均記載於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

    上，系爭信託契約攸關原告之權益甚鉅，衡情原告於訂約前

    當已詳閱登記謄本上所載各事項，而知悉抵押權人及抵押權

    所擔保債權總金額若干，評估貸款狀況，並調查系爭房地之

    市場價值，以決定是否與千瑞公司訂立系爭信託契約。參以

    原告所提出其與張麗郁間LINE對話紀錄，其中原告亦提及：

    「信託在我名下之後再溝通解除民間設定20,000,000的部分

    和銀行估價可貸款多少」、「因為你現在光銀行的還款都已

    經超過了市場行情 所以這真的是要華南銀行願意」，而張

    麗郁則表示受託人應登記為伊，經原告告知：「我對你公司

    的房子一點興趣都沒有…我信託起來是要確保你還我這三張

    支票的借款確保我這邊的債權，你要自己先買賣可以賣更好

    的價格…信託可寫清楚只要還款OK，我會配合解除信託…」，

    張麗郁始回覆：「我錯在先虧欠於您，我都會配合」等語（

    見本院卷第296至298頁），足見原告於訂立系爭信託契約前

    ，對系爭房地設定有華南銀行、瑞興公司、陳文銘、梁桂玲

    之抵押權登記，且借款總額已高於系爭房地市場價值乙節知

    之甚詳，仍同意訂立系爭信託契約，擔任受託人。再者，依

    原告提出之系爭信託契約，其上已載明受益人為千瑞公司、

    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財產之歸屬人為千瑞公司，原告亦在

    其上蓋章，表示同意約定內容（見本院卷第16至17頁），則

    原告就系爭信託契約為自益信託，理應知之甚詳，實難認張

    麗郁有隱瞞上情對原告施用何詐術，致原告陷於錯誤訂立系

    爭信託契約，進而支出1,946,549元。　

　⑵至於原告提出公司基本資料、本院執行命令，僅能證明千瑞

    公司於112年6月21日經新北市政府廢止登記，系爭房地於11

    2年間遭華南銀行等債權人強制執行，並經拍定之事實（見

    本院卷第18至22頁），然此距離系爭信託契約成立之時間已

    相隔4年之久，尚難以此往前推論張麗郁於108年6月20日代

    表千瑞公司與原告訂立系爭信託契約時有何故意加損害於原

    告之意圖。

　⒊綜上所述，依原告所提上開證據，不足以證明張麗郁於代表

    千瑞公司與原告訂立系爭信託契約時，有違反法令或以背於

    善良風俗之方法，致原告陷於錯誤而訂約，故原告據此主張

    因此受有1,946,549元之損害，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

    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張麗郁應與千瑞公司連帶給付

    1,946,549元，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㈣因此，原告依信託法第40條第1項規定，請求千瑞公司給付1,

    946,549元，於法有據，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於法

    不合，不應准許。　　

二、千瑞公司以原告違約致系爭房地遭低價拍賣，依民法第367

    條、第226條第1項規定，應賠償千瑞公司400萬元為由，主

    張依民法第334條規定抵銷對原告所負債務，為無理由，論

    述如下：　　

　㈠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

    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項

    前段定有明文。然按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2項對經裁判之抵

    銷數額明定有既判力，則主張抵銷之當事人就其主張抵銷之

    債權及數額確實存在之事實自負有舉證責任（最高法院88年

    度台上字第339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

　⒈千瑞公司主張因原告未依買賣契約給付價金，系爭房地遭低

    價拍賣，致千瑞公司受有7,000萬元損害之事實，為原告所

    否認，依上開判決意旨，自應由千瑞公司就此有利於己之事

    實負舉證責任。

　⒉然千瑞公司所提前揭證據不足以證明系爭信託契約隱藏買賣

    之法律關係，業經本院審認如前，則原告與千瑞公司間就系

    爭房地既不存在買賣契約，千瑞公司依買賣之法律關係，主

    張原告未依約給付價金，致其受有7,000萬元之損害，依民

    法第367條、第226條第1項規定，應賠償千瑞公司其中之400

    萬元，並依民法第334條第1項前段規定，以此金額抵銷千瑞

    公司對原告所負1,946,549元之債務，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

三、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

　　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

　　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

　　，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

　　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其給

    付無確定期限，依前揭規定，原告就千瑞公司應給付之1,94

    6,549元，一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見本院卷第142頁）

    之翌日即113年6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四、從而，原告依信託法第39條、第40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

    段、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千瑞公司給付1,946,549

    元，及自113年6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

    應予駁回。

肆、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一一詳

　　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伍、本件訴訟費用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規定，命由千瑞公司負擔

    。

陸、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蘇錦秀 　　　　　

                  　　　 

附表：

土地 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5,518.03 3138/100000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417.11 3990/100000 建物 建號 門牌號碼 坐落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新北市○○區○○段0000○號 新北市○○區○○街000號地下一層之1 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 層次面積： 979.17  全部  共有部分： ㈠新北市○○區○○段0000○號：面積5,283.1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2195/100000。 ㈡新北市○○區○○段0000○號：面積154.01平方公尺、權利範圍4664/100000。 ㈢新北市○○區○○段0000○號：面積477.67平方公尺、權利範圍4664/100000。      新北市○○區○○段0000○號 新北市○○區○○街000號地下一層之2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層次面積： 1,016.26  全部  共有部分： ㈠新北市○○區○○段0000○號：面積5,283.1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471/100000。 ㈡新北市○○區○○段0000○號：面積154.01平方公尺、權利範圍4842/100000。 ㈢新北市○○區○○段0000○號：面積477.67平方公尺、權利範圍4842/100000。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詹欣樺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177號
原      告  陳懿茱
訴訟代理人  沈宏裕律師
被      告  千瑞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  
人即清算人  張麗郁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代墊款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千瑞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玖拾肆萬陸仟伍佰肆拾玖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千瑞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事項：
壹、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
　　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經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登記者，準用前三條之規定，公司法第24條、第25條、第26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是公司經廢止登記後，應進行清算程序，在清算完結前，法人之人格於清算範圍內，仍然存續，必須待清算完結後，公司之人格始歸於消滅。查被告千瑞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千瑞公司）於民國112年6月21日經新北市政府以新北府經司字第1128101307號函廢止登記，此有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14至119頁），依法應進行清算，而千瑞公司迄今尚未向本院聲報清算人及清算完結，此有本院民事紀錄科查詢表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120頁），依上開規定，千瑞公司之清算程序既尚未終結，其法人之人格於清算範圍內，尚未消滅，仍有當事人能力，先予敘明。
貳、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乙、實體事項：
壹、原告主張：
一、千瑞公司為如附表所示土地及建物（下稱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被告張麗郁時任千瑞公司之董事長，為千瑞公司之負責人，張麗郁因積欠原告債務新臺幣（下同）2,835,000元，其明知系爭房地早已設定多順位抵押權登記，分別向訴外人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南銀行）、瑞興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瑞興公司）、陳文銘、梁桂玲借款，借款金額已遠高於系爭房地價值，且千瑞公司擬與原告訂立之信託契約為自益信託，只對千瑞公司有利，竟向原告佯稱以系爭房地保障原告債權云云，致原告陷於錯誤，而於108年6月20日與千瑞公司訂立土地（建築改良物）信託契約書（下稱系爭信託契約），由千瑞公司將系爭房地信託登記予原告，並於108年6月24日辦理信託登記完畢。然原告事後始知上情，原告之一般債權不僅分文無法受償，千瑞公司尚於112年6月21日經新北市政府函廢止登記，原告於108年6月20日至113年2月27日繳納系爭房地之信託費用、地價稅、房屋稅、管理費共計1,946,549元，而系爭房地經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20882號以65,178,000元由訴外人順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順騰公司）拍定，價金已全數由抵押權人優先受償，尚有不足額，致原告受有1,946,549元之損害，則依信託法第39條、第40條、民法第179條規定，原告自得向受益人即千瑞公司，請求償還1,946,549元。又張麗郁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自應與千瑞公司負連帶給付之責任，為此，提起本訴，請求擇一為有利於原告之判決等語。
二、系爭信託契約並未隱藏買賣之法律關係，此屬被告臨訟所杜撰，且系爭房地於信託登記予原告前，即已設定超過系爭房地價值之貸款，被告辯稱因原告違約致系爭房地遭拍賣，而以原告違約為由，主張受有損害，並據此抵銷對原告所負債務，即非可採。
三、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946,54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貳、被告雖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據其前所為抗辯略以：
一、張麗郁並未積欠原告任何債務，原告於108年5月間使用訴外人五蘊養身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名義，以一坪17萬元之價格，總價共1億1,156萬元，向千瑞公司購買系爭房地，並要求千瑞公司先將系爭房地信託登記予原告以供擔保，系爭信託契約係隱藏買賣之法律關係，原告用以給付買賣價金之支票亦遭退票不獲付款，且因原告違約始支出1,946,549元，原告自不得請求被告給付。
二、又原告違約致系爭房地遭低價拍賣，千瑞公司因此損失7,000萬元，依民法第367條、第226條第1項規定，千瑞公司僅就其中400萬元請求原告賠償，並以此金額主張依民法第334條規定抵銷對原告所負債務，經抵銷後已無餘額，原告自不得向被告請求給付任何款項，故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參、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依信託法第39條、第40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千瑞公司給付1,946,549元，為有理由，逾此之部分，則無理由，論述如下：
　㈠按虛偽意思表示，隱藏他項法律行為者，適用關於該項法律行為之規定，民法第87條第2項定有明文。主張隱藏有他項法律行為之當事人，應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113年度台上字第95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原告主張千瑞公司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原告與千瑞公司於108年6月20日訂立系爭信託契約，由千瑞公司將系爭房地信託登記予原告，約定原告為受託人，千瑞公司為委託人及受益人，並於108年6月24日辦理信託登記完畢之事實，業據其提出系爭信託契約為證（見本院卷第16至17頁），並有建物異動索引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228、234頁），堪認原告此部分主張，係屬真實。
　⒉又被告抗辯系爭信託契約隱藏買賣法律關係之事實，為原告所否認，依上開判決意旨，被告自應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而被告固提出手寫字據、一般委託銷售契約書、瑞光不動產委託同意書、第二類票據信用資料查覆單、支票、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112年度訴字第990號刑事判決、存證信函、LINE對話紀錄為證，然查：
　⑴綜觀上開手寫字據（見本院卷第176頁），其上未有書寫之人簽名，已無從確認製作權人，且其內容部分文字遭遮蔽，無法得知字據全部記載內容，自難僅以該字據所載「⒊買賣合約書」、「做價2500」等隻字片語，而認千瑞公司與原告間就系爭房地具有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合致。
　⑵且依上開委託銷售契約書、委託同意書（見本院卷第178至180頁），顯示千瑞公司曾先後於108年10月1日、2日委託訴外人東旺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瑞光不動產有限公司出賣系爭房地，倘系爭信託契約係隱藏買賣之法律關係，則千瑞公司已將系爭房地出賣予原告，其究無自行違約一屋二賣之理。再參以系爭信託契約亦約定原告需經千瑞公司之同意，才可以處分包括出售系爭房地（見本院卷第17頁），足見原告與千瑞公司間就系爭信託契約並無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而隱藏買賣之法律行為。　　　
　⑶又上開查覆單、支票僅能證明訴外人世界夢公園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退票之情形（見本院卷第188至192頁）。被告雖抗辯該3紙支票面額分別為945,000元，共計2,835,000元，係原告用以支付系爭房地之買賣價金云云，然上開支票係於108年4月間，原告交給張麗郁，供張麗郁對外借款之用，嗣張麗郁持上開支票向訴外人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彰化銀行）借款2,835,000元之事實，業經新北地院112年度訴字第990號刑事判決認定明確（見本院卷第210至212、218頁），且張麗郁於該案亦自承：原告有同意千瑞公司營業址可以登記在系爭建物，系爭建物本來就是千瑞公司的房產，只是信託登記給原告等語（見本院卷第200、210、218頁）。佐以張麗郁於110年3月25日寄發予原告之三重二重埔郵局93號存證信函，其上亦載明：「當初貴方有意投資本公司，互換支票讓公司週轉順暢」等語（見本院卷第262頁），足見上開支票係原告交付張麗郁資金週轉之用，並非給付系爭房地之買賣價金，故被告此部分抗辯，自非可採。
　⑷而被告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其中原告固稱：「您賣房子給我簽了房屋買賣書您真是貴人多忘事」，然張麗郁回稱：「我賣房子給你？簽買賣書？而我沒有收到錢，擺明詐騙我侵佔我的資產」等語（見本院卷第282頁），可知張麗郁否認千瑞公司有將系爭房地出賣予原告。參以原告於同日對話亦提及：「您請要買房子的人和我連絡」、「我和我先生陪你去找人拜託陳董買這房子」等語（見本院卷第282頁），倘如被告所述原告已買受系爭房地，自無須再商討尋找他人買受系爭房地之必要。故被告僅以上開對話之部分內容抗辯系爭信託契約隱藏買賣之法律關係云云，亦非可採。　
　⑸另被告雖聲請傳喚古義明、鄭安祺、彰化銀行承辦人員，待證原告有支付2,835,000元，乃系爭房地買賣之頭期款云云（見本院卷第305頁）。然該款項係原告交付張麗郁週轉資金之用，業經本院審認如前，此部分證據，即無調查之必要。
　⒊綜上所述，依原告所提上開證據，足以證明原告主張千瑞公司與原告於108年6月20日就系爭房地成立系爭信託契約，係屬真實。至於被告辯稱系爭信託契約隱藏有買賣之法律關係，依被告提出之上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其真實性，故被告所辯，自非可採。
　㈡次按受託人就信託財產或處理信託事務所支出之稅捐、費用或負擔之債務，得以信託財產充之；信託財產不足清償前條第一項之費用或債務，受託人得向受益人請求補償或清償債務或提供相當之擔保。但信託行為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信託法第39條第1項、第4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⒈原告主張其依系爭信託契約，就信託財產及處理信託事務，於108年6月20日至113年2月27日繳納系爭房地之信託費用、地價稅、房屋稅、管理費共計1,946,549元之事實，業據其提出相關支出憑證為證（見本院卷第26至101、240至246頁），且被告對此部分事實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04頁），堪認原告此部分主張，係屬真實。
　⒉而系爭房地業經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2088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進行拍賣，並由順騰公司於113年1月25日以65,178,000元拍定，於113年7月2日移轉所有權登記完畢，而上開拍定金額，經分配結果尚不足清償全部抵押債權人之債權，此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本院民事執行處強制執行金額分配表、本院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22至224、314至328頁）。可知系爭房地經本院拍定後，所得價款於清償相關稅捐、執行等費用、抵押債權人之債權後，已無餘額，原告就系爭房地及處理信託事務所支出之1,946,549元自無從以信託財產充之，故原告依信託法第39條第1項規定，請求千瑞公司給付1,946,549元，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⒊又系爭房地既已經拍定清償其他債權人，顯不足清償原告所支出之1,946,549元，則原告依信託法第40條第1項規定，請求受益人即千瑞公司給付1,946,549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於原告尚以民法第179條規定為前揭請求，然此部分既為選擇合併之訴，本院自無庸再予審究，併此敘明。
　㈢再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定有明文。又按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亦有明定。而所謂善良風俗，則指涉行為違反社會倫理道德、價值意識、商業競爭秩序或一般性經濟活動中的正當經濟行為等一切社會共同生活的基本秩序。須行為人對其行為違反善良風俗具有直接故意或間接故意，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480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96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原告主張麗郁管理千瑞公司之系爭房地，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對原告施用詐術，致原告陷於錯誤，而訂立系爭信託契約，受有1,946,549元損害之事實，為被告所否認，則依上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自應由原告就此部分事實，負舉證責任。
　⒉而原告固提出系爭信託契約、本院執行命令、公司基本資料為證。然查：
　⑴系爭房地所設定之抵押權登記均記載於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上，系爭信託契約攸關原告之權益甚鉅，衡情原告於訂約前當已詳閱登記謄本上所載各事項，而知悉抵押權人及抵押權所擔保債權總金額若干，評估貸款狀況，並調查系爭房地之市場價值，以決定是否與千瑞公司訂立系爭信託契約。參以原告所提出其與張麗郁間LINE對話紀錄，其中原告亦提及：「信託在我名下之後再溝通解除民間設定20,000,000的部分和銀行估價可貸款多少」、「因為你現在光銀行的還款都已經超過了市場行情 所以這真的是要華南銀行願意」，而張麗郁則表示受託人應登記為伊，經原告告知：「我對你公司的房子一點興趣都沒有…我信託起來是要確保你還我這三張支票的借款確保我這邊的債權，你要自己先買賣可以賣更好的價格…信託可寫清楚只要還款OK，我會配合解除信託…」，張麗郁始回覆：「我錯在先虧欠於您，我都會配合」等語（見本院卷第296至298頁），足見原告於訂立系爭信託契約前，對系爭房地設定有華南銀行、瑞興公司、陳文銘、梁桂玲之抵押權登記，且借款總額已高於系爭房地市場價值乙節知之甚詳，仍同意訂立系爭信託契約，擔任受託人。再者，依原告提出之系爭信託契約，其上已載明受益人為千瑞公司、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財產之歸屬人為千瑞公司，原告亦在其上蓋章，表示同意約定內容（見本院卷第16至17頁），則原告就系爭信託契約為自益信託，理應知之甚詳，實難認張麗郁有隱瞞上情對原告施用何詐術，致原告陷於錯誤訂立系爭信託契約，進而支出1,946,549元。　
　⑵至於原告提出公司基本資料、本院執行命令，僅能證明千瑞公司於112年6月21日經新北市政府廢止登記，系爭房地於112年間遭華南銀行等債權人強制執行，並經拍定之事實（見本院卷第18至22頁），然此距離系爭信託契約成立之時間已相隔4年之久，尚難以此往前推論張麗郁於108年6月20日代表千瑞公司與原告訂立系爭信託契約時有何故意加損害於原告之意圖。
　⒊綜上所述，依原告所提上開證據，不足以證明張麗郁於代表千瑞公司與原告訂立系爭信託契約時，有違反法令或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致原告陷於錯誤而訂約，故原告據此主張因此受有1,946,549元之損害，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張麗郁應與千瑞公司連帶給付1,946,549元，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㈣因此，原告依信託法第40條第1項規定，請求千瑞公司給付1,946,549元，於法有據，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於法不合，不應准許。　　
二、千瑞公司以原告違約致系爭房地遭低價拍賣，依民法第367條、第226條第1項規定，應賠償千瑞公司400萬元為由，主張依民法第334條規定抵銷對原告所負債務，為無理由，論述如下：　　
　㈠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然按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2項對經裁判之抵銷數額明定有既判力，則主張抵銷之當事人就其主張抵銷之債權及數額確實存在之事實自負有舉證責任（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339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
　⒈千瑞公司主張因原告未依買賣契約給付價金，系爭房地遭低價拍賣，致千瑞公司受有7,000萬元損害之事實，為原告所否認，依上開判決意旨，自應由千瑞公司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⒉然千瑞公司所提前揭證據不足以證明系爭信託契約隱藏買賣之法律關係，業經本院審認如前，則原告與千瑞公司間就系爭房地既不存在買賣契約，千瑞公司依買賣之法律關係，主張原告未依約給付價金，致其受有7,000萬元之損害，依民法第367條、第226條第1項規定，應賠償千瑞公司其中之400萬元，並依民法第334條第1項前段規定，以此金額抵銷千瑞公司對原告所負1,946,549元之債務，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
　　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
　　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
　　，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
　　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其給付無確定期限，依前揭規定，原告就千瑞公司應給付之1,946,549元，一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見本院卷第142頁）之翌日即113年6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四、從而，原告依信託法第39條、第40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千瑞公司給付1,946,549元，及自113年6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肆、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一一詳
　　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伍、本件訴訟費用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規定，命由千瑞公司負擔。
陸、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蘇錦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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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落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新北市○○區○○段0000○號

		新北市○○區○○街000號地下一層之1

		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

		層次面積：
979.17



		全部



		


		共有部分：
㈠新北市○○區○○段0000○號：面積5,283.1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2195/100000。
㈡新北市○○區○○段0000○號：面積154.01平方公尺、權利範圍4664/100000。
㈢新北市○○區○○段0000○號：面積477.67平方公尺、權利範圍4664/100000。

		


		


		


		




		


		新北市○○區○○段0000○號

		新北市○○區○○街000號地下一層之2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層次面積：
1,016.26



		全部



		


		共有部分：
㈠新北市○○區○○段0000○號：面積5,283.1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471/100000。
㈡新北市○○區○○段0000○號：面積154.01平方公尺、權利範圍4842/100000。
㈢新北市○○區○○段0000○號：面積477.67平方公尺、權利範圍4842/100000。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詹欣樺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177號

原      告  陳懿茱

訴訟代理人  沈宏裕律師

被      告  千瑞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  

人即清算人  張麗郁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代墊款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千瑞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玖拾肆萬陸仟伍佰肆拾玖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千瑞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事項：

壹、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

　　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經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登記者，準用前三條之規定，公司法第24條、第25條、第26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是公司經廢止登記後，應進行清算程序，在清算完結前，法人之人格於清算範圍內，仍然存續，必須待清算完結後，公司之人格始歸於消滅。查被告千瑞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千瑞公司）於民國112年6月21日經新北市政府以新北府經司字第1128101307號函廢止登記，此有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14至119頁），依法應進行清算，而千瑞公司迄今尚未向本院聲報清算人及清算完結，此有本院民事紀錄科查詢表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120頁），依上開規定，千瑞公司之清算程序既尚未終結，其法人之人格於清算範圍內，尚未消滅，仍有當事人能力，先予敘明。

貳、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乙、實體事項：

壹、原告主張：

一、千瑞公司為如附表所示土地及建物（下稱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被告張麗郁時任千瑞公司之董事長，為千瑞公司之負責人，張麗郁因積欠原告債務新臺幣（下同）2,835,000元，其明知系爭房地早已設定多順位抵押權登記，分別向訴外人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南銀行）、瑞興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瑞興公司）、陳文銘、梁桂玲借款，借款金額已遠高於系爭房地價值，且千瑞公司擬與原告訂立之信託契約為自益信託，只對千瑞公司有利，竟向原告佯稱以系爭房地保障原告債權云云，致原告陷於錯誤，而於108年6月20日與千瑞公司訂立土地（建築改良物）信託契約書（下稱系爭信託契約），由千瑞公司將系爭房地信託登記予原告，並於108年6月24日辦理信託登記完畢。然原告事後始知上情，原告之一般債權不僅分文無法受償，千瑞公司尚於112年6月21日經新北市政府函廢止登記，原告於108年6月20日至113年2月27日繳納系爭房地之信託費用、地價稅、房屋稅、管理費共計1,946,549元，而系爭房地經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20882號以65,178,000元由訴外人順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順騰公司）拍定，價金已全數由抵押權人優先受償，尚有不足額，致原告受有1,946,549元之損害，則依信託法第39條、第40條、民法第179條規定，原告自得向受益人即千瑞公司，請求償還1,946,549元。又張麗郁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自應與千瑞公司負連帶給付之責任，為此，提起本訴，請求擇一為有利於原告之判決等語。

二、系爭信託契約並未隱藏買賣之法律關係，此屬被告臨訟所杜撰，且系爭房地於信託登記予原告前，即已設定超過系爭房地價值之貸款，被告辯稱因原告違約致系爭房地遭拍賣，而以原告違約為由，主張受有損害，並據此抵銷對原告所負債務，即非可採。

三、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946,54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貳、被告雖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據其前所為抗辯略以：

一、張麗郁並未積欠原告任何債務，原告於108年5月間使用訴外人五蘊養身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名義，以一坪17萬元之價格，總價共1億1,156萬元，向千瑞公司購買系爭房地，並要求千瑞公司先將系爭房地信託登記予原告以供擔保，系爭信託契約係隱藏買賣之法律關係，原告用以給付買賣價金之支票亦遭退票不獲付款，且因原告違約始支出1,946,549元，原告自不得請求被告給付。

二、又原告違約致系爭房地遭低價拍賣，千瑞公司因此損失7,000萬元，依民法第367條、第226條第1項規定，千瑞公司僅就其中400萬元請求原告賠償，並以此金額主張依民法第334條規定抵銷對原告所負債務，經抵銷後已無餘額，原告自不得向被告請求給付任何款項，故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參、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依信託法第39條、第40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千瑞公司給付1,946,549元，為有理由，逾此之部分，則無理由，論述如下：

　㈠按虛偽意思表示，隱藏他項法律行為者，適用關於該項法律行為之規定，民法第87條第2項定有明文。主張隱藏有他項法律行為之當事人，應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113年度台上字第95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原告主張千瑞公司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原告與千瑞公司於108年6月20日訂立系爭信託契約，由千瑞公司將系爭房地信託登記予原告，約定原告為受託人，千瑞公司為委託人及受益人，並於108年6月24日辦理信託登記完畢之事實，業據其提出系爭信託契約為證（見本院卷第16至17頁），並有建物異動索引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228、234頁），堪認原告此部分主張，係屬真實。

　⒉又被告抗辯系爭信託契約隱藏買賣法律關係之事實，為原告所否認，依上開判決意旨，被告自應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而被告固提出手寫字據、一般委託銷售契約書、瑞光不動產委託同意書、第二類票據信用資料查覆單、支票、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112年度訴字第990號刑事判決、存證信函、LINE對話紀錄為證，然查：

　⑴綜觀上開手寫字據（見本院卷第176頁），其上未有書寫之人簽名，已無從確認製作權人，且其內容部分文字遭遮蔽，無法得知字據全部記載內容，自難僅以該字據所載「⒊買賣合約書」、「做價2500」等隻字片語，而認千瑞公司與原告間就系爭房地具有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合致。

　⑵且依上開委託銷售契約書、委託同意書（見本院卷第178至180頁），顯示千瑞公司曾先後於108年10月1日、2日委託訴外人東旺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瑞光不動產有限公司出賣系爭房地，倘系爭信託契約係隱藏買賣之法律關係，則千瑞公司已將系爭房地出賣予原告，其究無自行違約一屋二賣之理。再參以系爭信託契約亦約定原告需經千瑞公司之同意，才可以處分包括出售系爭房地（見本院卷第17頁），足見原告與千瑞公司間就系爭信託契約並無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而隱藏買賣之法律行為。　　　

　⑶又上開查覆單、支票僅能證明訴外人世界夢公園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退票之情形（見本院卷第188至192頁）。被告雖抗辯該3紙支票面額分別為945,000元，共計2,835,000元，係原告用以支付系爭房地之買賣價金云云，然上開支票係於108年4月間，原告交給張麗郁，供張麗郁對外借款之用，嗣張麗郁持上開支票向訴外人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彰化銀行）借款2,835,000元之事實，業經新北地院112年度訴字第990號刑事判決認定明確（見本院卷第210至212、218頁），且張麗郁於該案亦自承：原告有同意千瑞公司營業址可以登記在系爭建物，系爭建物本來就是千瑞公司的房產，只是信託登記給原告等語（見本院卷第200、210、218頁）。佐以張麗郁於110年3月25日寄發予原告之三重二重埔郵局93號存證信函，其上亦載明：「當初貴方有意投資本公司，互換支票讓公司週轉順暢」等語（見本院卷第262頁），足見上開支票係原告交付張麗郁資金週轉之用，並非給付系爭房地之買賣價金，故被告此部分抗辯，自非可採。

　⑷而被告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其中原告固稱：「您賣房子給我簽了房屋買賣書您真是貴人多忘事」，然張麗郁回稱：「我賣房子給你？簽買賣書？而我沒有收到錢，擺明詐騙我侵佔我的資產」等語（見本院卷第282頁），可知張麗郁否認千瑞公司有將系爭房地出賣予原告。參以原告於同日對話亦提及：「您請要買房子的人和我連絡」、「我和我先生陪你去找人拜託陳董買這房子」等語（見本院卷第282頁），倘如被告所述原告已買受系爭房地，自無須再商討尋找他人買受系爭房地之必要。故被告僅以上開對話之部分內容抗辯系爭信託契約隱藏買賣之法律關係云云，亦非可採。　

　⑸另被告雖聲請傳喚古義明、鄭安祺、彰化銀行承辦人員，待證原告有支付2,835,000元，乃系爭房地買賣之頭期款云云（見本院卷第305頁）。然該款項係原告交付張麗郁週轉資金之用，業經本院審認如前，此部分證據，即無調查之必要。

　⒊綜上所述，依原告所提上開證據，足以證明原告主張千瑞公司與原告於108年6月20日就系爭房地成立系爭信託契約，係屬真實。至於被告辯稱系爭信託契約隱藏有買賣之法律關係，依被告提出之上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其真實性，故被告所辯，自非可採。

　㈡次按受託人就信託財產或處理信託事務所支出之稅捐、費用或負擔之債務，得以信託財產充之；信託財產不足清償前條第一項之費用或債務，受託人得向受益人請求補償或清償債務或提供相當之擔保。但信託行為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信託法第39條第1項、第4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⒈原告主張其依系爭信託契約，就信託財產及處理信託事務，於108年6月20日至113年2月27日繳納系爭房地之信託費用、地價稅、房屋稅、管理費共計1,946,549元之事實，業據其提出相關支出憑證為證（見本院卷第26至101、240至246頁），且被告對此部分事實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04頁），堪認原告此部分主張，係屬真實。

　⒉而系爭房地業經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2088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進行拍賣，並由順騰公司於113年1月25日以65,178,000元拍定，於113年7月2日移轉所有權登記完畢，而上開拍定金額，經分配結果尚不足清償全部抵押債權人之債權，此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本院民事執行處強制執行金額分配表、本院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22至224、314至328頁）。可知系爭房地經本院拍定後，所得價款於清償相關稅捐、執行等費用、抵押債權人之債權後，已無餘額，原告就系爭房地及處理信託事務所支出之1,946,549元自無從以信託財產充之，故原告依信託法第39條第1項規定，請求千瑞公司給付1,946,549元，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⒊又系爭房地既已經拍定清償其他債權人，顯不足清償原告所支出之1,946,549元，則原告依信託法第40條第1項規定，請求受益人即千瑞公司給付1,946,549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於原告尚以民法第179條規定為前揭請求，然此部分既為選擇合併之訴，本院自無庸再予審究，併此敘明。

　㈢再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定有明文。又按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亦有明定。而所謂善良風俗，則指涉行為違反社會倫理道德、價值意識、商業競爭秩序或一般性經濟活動中的正當經濟行為等一切社會共同生活的基本秩序。須行為人對其行為違反善良風俗具有直接故意或間接故意，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480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96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原告主張麗郁管理千瑞公司之系爭房地，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對原告施用詐術，致原告陷於錯誤，而訂立系爭信託契約，受有1,946,549元損害之事實，為被告所否認，則依上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自應由原告就此部分事實，負舉證責任。

　⒉而原告固提出系爭信託契約、本院執行命令、公司基本資料為證。然查：

　⑴系爭房地所設定之抵押權登記均記載於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上，系爭信託契約攸關原告之權益甚鉅，衡情原告於訂約前當已詳閱登記謄本上所載各事項，而知悉抵押權人及抵押權所擔保債權總金額若干，評估貸款狀況，並調查系爭房地之市場價值，以決定是否與千瑞公司訂立系爭信託契約。參以原告所提出其與張麗郁間LINE對話紀錄，其中原告亦提及：「信託在我名下之後再溝通解除民間設定20,000,000的部分和銀行估價可貸款多少」、「因為你現在光銀行的還款都已經超過了市場行情 所以這真的是要華南銀行願意」，而張麗郁則表示受託人應登記為伊，經原告告知：「我對你公司的房子一點興趣都沒有…我信託起來是要確保你還我這三張支票的借款確保我這邊的債權，你要自己先買賣可以賣更好的價格…信託可寫清楚只要還款OK，我會配合解除信託…」，張麗郁始回覆：「我錯在先虧欠於您，我都會配合」等語（見本院卷第296至298頁），足見原告於訂立系爭信託契約前，對系爭房地設定有華南銀行、瑞興公司、陳文銘、梁桂玲之抵押權登記，且借款總額已高於系爭房地市場價值乙節知之甚詳，仍同意訂立系爭信託契約，擔任受託人。再者，依原告提出之系爭信託契約，其上已載明受益人為千瑞公司、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財產之歸屬人為千瑞公司，原告亦在其上蓋章，表示同意約定內容（見本院卷第16至17頁），則原告就系爭信託契約為自益信託，理應知之甚詳，實難認張麗郁有隱瞞上情對原告施用何詐術，致原告陷於錯誤訂立系爭信託契約，進而支出1,946,549元。　

　⑵至於原告提出公司基本資料、本院執行命令，僅能證明千瑞公司於112年6月21日經新北市政府廢止登記，系爭房地於112年間遭華南銀行等債權人強制執行，並經拍定之事實（見本院卷第18至22頁），然此距離系爭信託契約成立之時間已相隔4年之久，尚難以此往前推論張麗郁於108年6月20日代表千瑞公司與原告訂立系爭信託契約時有何故意加損害於原告之意圖。

　⒊綜上所述，依原告所提上開證據，不足以證明張麗郁於代表千瑞公司與原告訂立系爭信託契約時，有違反法令或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致原告陷於錯誤而訂約，故原告據此主張因此受有1,946,549元之損害，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張麗郁應與千瑞公司連帶給付1,946,549元，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㈣因此，原告依信託法第40條第1項規定，請求千瑞公司給付1,946,549元，於法有據，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於法不合，不應准許。　　

二、千瑞公司以原告違約致系爭房地遭低價拍賣，依民法第367條、第226條第1項規定，應賠償千瑞公司400萬元為由，主張依民法第334條規定抵銷對原告所負債務，為無理由，論述如下：　　

　㈠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然按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2項對經裁判之抵銷數額明定有既判力，則主張抵銷之當事人就其主張抵銷之債權及數額確實存在之事實自負有舉證責任（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339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

　⒈千瑞公司主張因原告未依買賣契約給付價金，系爭房地遭低價拍賣，致千瑞公司受有7,000萬元損害之事實，為原告所否認，依上開判決意旨，自應由千瑞公司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⒉然千瑞公司所提前揭證據不足以證明系爭信託契約隱藏買賣之法律關係，業經本院審認如前，則原告與千瑞公司間就系爭房地既不存在買賣契約，千瑞公司依買賣之法律關係，主張原告未依約給付價金，致其受有7,000萬元之損害，依民法第367條、第226條第1項規定，應賠償千瑞公司其中之400萬元，並依民法第334條第1項前段規定，以此金額抵銷千瑞公司對原告所負1,946,549元之債務，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

　　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

　　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

　　，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

　　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其給付無確定期限，依前揭規定，原告就千瑞公司應給付之1,946,549元，一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見本院卷第142頁）之翌日即113年6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四、從而，原告依信託法第39條、第40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千瑞公司給付1,946,549元，及自113年6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肆、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一一詳

　　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伍、本件訴訟費用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規定，命由千瑞公司負擔。

陸、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蘇錦秀 　　　　　　　　 

附表：

土地 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5,518.03 3138/100000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417.11 3990/100000 建物 建號 門牌號碼 坐落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新北市○○區○○段0000○號 新北市○○區○○街000號地下一層之1 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 層次面積： 979.17  全部  共有部分： ㈠新北市○○區○○段0000○號：面積5,283.1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2195/100000。 ㈡新北市○○區○○段0000○號：面積154.01平方公尺、權利範圍4664/100000。 ㈢新北市○○區○○段0000○號：面積477.67平方公尺、權利範圍4664/100000。      新北市○○區○○段0000○號 新北市○○區○○街000號地下一層之2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層次面積： 1,016.26  全部  共有部分： ㈠新北市○○區○○段0000○號：面積5,283.1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471/100000。 ㈡新北市○○區○○段0000○號：面積154.01平方公尺、權利範圍4842/100000。 ㈢新北市○○區○○段0000○號：面積477.67平方公尺、權利範圍4842/100000。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詹欣樺



